
112 年度(第 4-1 期)「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食品安全建設-強化衛生單

位食安治理檢驗效能及品質計畫」經費說明 

項目 中央補助 市配合款 合計 

中央核定 

第 1 次核定金額 

（111 年 3 月 29 日

核定函） 

8,526,000 2,132,000 10,658,000 

第2 次核定金額

（111 年8 月9 日

核定函） 

14,230,000 3,558,000 17,788,000 

已納入 112 年度預算並編列市配

合款 
8,526,000 2,132,000 10,658,000 

須墊付金額 5,704,000 1,426,000 7,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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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年3月29日
發文字號：FDA品字第111110191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附本署補助貴機關112-113年度(第4期)「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食品安全建設-強化衛生單位食安治理檢驗效能及品質」

計畫擬補助情形，請查照。

說明：旨揭計畫預算尚需經立法院審議，後續敬請配合依核定經費

調整。

正本：宜蘭縣政府衛生局、花蓮縣衛生局、南投縣政府衛生局、苗栗縣政府衛生局、桃
園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基隆市衛生局、連江縣衛生福利局、雲林
縣衛生局、新北市政府衛生局、新竹市衛生局、新竹縣政府衛生局、嘉義市政府
衛生局、嘉義縣衛生局、彰化縣衛生局、臺東縣衛生局、臺南市政府衛生局、金
門縣衛生局、澎湖縣政府衛生局、屏東縣檢驗中心、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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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年限：

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 函

地址：115209 臺北市南港區昆陽街161-2
號

聯絡人：李逸華
聯絡電話：(02)2787-7123
傳真：(02)2787-7178
電子郵件：meimei422@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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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12 6,960    3,698    10,658  5,568    2,958    8,526    1,392    740       2,132        80.0000

113 6,960    14,800  21,760  5,568    11,840  17,408  1,392    2,960    4,352        80.0000
臺南市 第3級80

112-113年度(第4期)「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食品安全建設-強化衛生單位食安治理檢驗效能及品質計畫」補助經費一覽表

單位名稱
核定金額（千元） 本署補助金額（千元） 衛生局自籌款（千元） 補助比率

（％）

本署最高補助

比率（％）
財力分級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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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函
地址：115209 臺北市南港區昆陽街161-2

號

聯絡人：李逸華

聯絡電話：(02)2787-7123

傳真：(02)2787-7178

電子郵件：meimei422@fda.gov.tw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8月9日

發文字號：FDA品字第111110504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A21020000I_1111105044_doc2_25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本署112年度(第4-1期)「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食品安

全建設-強化衛生單位食安治理檢驗效能及品質計畫」預

算補助貴府經費明細表1份，請納入年度預算辦理並編列

地方配合款，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18條規定

辦理。

二、貴府目前分配額度僅為估列數，俟旨揭計畫預算經立法院

審議，與計畫實際需求得再調整。

正本：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基隆市政

府、新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苗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

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澎湖

縣政府、屏東縣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

副本：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臺南市政府衛

生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基隆市衛生局、新竹縣政府衛生局、新竹市衛生局、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彰化縣衛生局、南投縣政府衛生局、雲林縣衛生局、嘉義縣

衛生局、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宜蘭縣政府衛生局、花蓮縣衛生局、臺東縣衛生

局、澎湖縣政府衛生局、屏東縣檢驗中心、金門縣衛生局、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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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臺南市 6,960    10,828  17,788  5,568    8,662    14,230  1,392    2,166    3,558        79.9978 80 第3級

補助比率

（％）

本署最高補助

比率（％）
單位名稱 財力分級

112年度(第4-1期)「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食品安全建設-強化衛生單位食安治理檢驗效能及品質計畫」補助經費一覽表

本署補助金額（千元）核定金額（千元） 衛生局自籌款（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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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12年度 (第4-1期)「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食品安全建設-強化衛生單位

食安治理檢驗效能及品質」計畫 
計畫說明： 

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11年8月9日 FDA 品字第1111105044號函

辦理。 

說明： 

一、 推動衛生局聯合分工檢驗體系業務：全國衛生局聯合分工檢驗體系業

務並積極參與：推動以檢體類型建置全能型動物用藥專責局，本局負

責水產品動物用藥全項檢驗，檢驗項目包含硝基呋喃（4項）、四環黴

素（7項）、氯黴素（4項）、多重分析（48項）、β-內醯胺（19項）、孔

雀綠（2項）、抗生素及其代謝物（16項）等7大類；另外，在食品添

加物部分，本局負責食品中溴酸鹽檢驗。 

二、 配合中央專案抽驗：依據中央專案抽驗計畫辦理。 

三、 配合地方食品衛生管理單位抽驗：依據本局年度食品抽驗稽查專案辦

理。 

四、 確認檢驗品質，提昇檢驗技能：持續維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TFDA)之認證。 

五、 落實食安五環「加強查驗」政策：政府規劃食安五環執行強力捍衛食

品安全，食安五環中的第三環為「提高查驗能力」（10倍查驗能力），

為加強提高針對學童學校午餐食材監測抽驗、加工品半成品食材及午

餐成品抽驗…等等，因應食安五環計畫增加的檢驗業務量，符合人民

對於食品安全的期待，維持地方檢驗部門多年累積的檢驗能量，包含

檢驗人才培育、量能、品質及認證等，提升檢驗工作的發展與品質。 

六、 能力試驗：積極參加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舉辦之年度能力試

驗，提昇檢驗技能，確保檢驗結果數據的正確性。 

七、 配合中央政策，創新服務與效能：除了負責檢驗項目之外，若遇有民

生案件罕檢項目、臨時交辦監測計畫或突發事件發生時，本局將配合

中央與聯合分工檢驗體系來共同因應，亦配合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的指揮分工，以滿足民眾對食品安全之需求，迅速化解民眾對食

品安全恐慌之危機。 

八、 受補捐助之儀器設備，應由本局預算中編列該儀器設備修護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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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持該儀器設備之正常運作，如國家遇緊急突發事件，受補助之儀

器設備須可配合調度使用。 

九、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11年8月9日核定之補助總金額1,778萬
8,000元整（中央補助款1,423萬元整，自籌款355萬8,000元整）元整，

較原提報編列補助金額1,065萬8,000元整，增加補助經費713萬元整

（中央補助款570萬4,000元整，自籌款142萬6,000元整），未能及納入

本府112年度總預算，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十、 主要工作項目 

(一) 計畫執行期間：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 

(二) 主要工作內容： 

1. 配合中央政策建構並強化聯合分工檢驗體系之專責。

2. 配合中央專案抽驗。

3. 配合地方食品衛生管理單位抽驗。

4. 確認檢驗品質，提昇檢驗技能。

5. 落實食安五環「加強查驗」政策。

(三) 預期效益： 

1. 依據「聯合分工檢驗體系」協調會議決議，辦理專責項目檢驗。

2. 辦理食品化學添加物及動物用藥殘留檢驗1000件。

3. 辦理食品微生物檢驗500件。

4. 參加國內外能力試驗10項。

5. 辦理設備驗收及操作訓練。

6. 增加「食品衛生檢驗中央地方分工項目表」可檢驗項目數，比率

提高至85％。

7. 稽查車出勤頻率(出勤22趟次/月，來回以一趟計)及相較於106年度

提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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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補助款 市配合款 合計

臨時人員酬金-專業服務費 3,682,000 3,682,000 － － －

3,278,000 3,278,000 － － －

6,960,000 6,960,000 － － －

398,000 398,000 － － －

3,000,000 3,000,000 － － －

300,000 300,000 － － －

－ 4,500,000

－ 2,100,000

－ 530,000

3,698,000 10,828,000 5,704,000 1,426,000 7,130,000 

10,658,000 17,788,000 5,704,000 1,426,000 7,130,000 

小計

總計

藥品冷藏櫃

全自動HPTLC點樣展開系統

   5,704,000    1,426,000    7,130,000即時聚合酶鏈反應器

-85℃冷凍乾燥機

一、業務費

物品-消耗品

小計

二、ㄧ般建築及設備-建築及設備-設備及投資-機械設備費

鐵胃機

全自動微生物分析儀(VITEK2)

「112年度(第4-1期)「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食品安全建設-強化衛生單位食安治理檢驗效能及品

質計畫」經費分析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預算科目
中央第1次核

定金額

中央第2次核

定金額

增加核定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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